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制实施细则（公示稿）
[bookmark: _Hlk117846219]为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促进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推动医学学科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通知》《苏州大学关于实行学术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制的规定（试行）（2024年修订）》（苏大研〔2024〕1号）、《苏州大学关于实行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招生申请制的规定(试行)》（苏大研〔2018〕60号）以及《关于深化苏州医学院体制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苏大委〔2022〕4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以下简称“医学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应从政治素质、师德师风、学术水平、育人能力、指导经验和培养条件等方面对申请上岗导师进行综合评价，应严格遵循“坚持标准、规范程序、保证质量、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二条 导师上岗招生实行个人申请制，逢招生必申请。导师不是一个固定的头衔,与专业技术岗位聘用、退休管理等人事制度不相关联。
第三条 导师基本素质要求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既做学业导师又做人生导师；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第一责任人的作用。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熟悉国家和学校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严格遵循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坚持学术诚信、谨遵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医疗法规和伦理道德，无重大医疗或教学事故；科学选才，规范招生，正确行使导师权力，确保招生录取公平公正；尽职尽责，确保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提供指导，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
3.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执着的学术追求，强化研究生学术规范训练和培养过程管理，严格执行学位授予要求，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严格把关；秉承先进教育理念，重视课程前沿引领，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手段，完成基本教学工作；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之间的平衡，激发研究生创新能力，助力研究生成长成才；关心研究生就业动态，指导毕业研究生及时就业；身体健康，有充沛的精力承担研究生指导工作。
第二章 上岗招生基本要求
[bookmark: _Hlk113208893][bookmark: _Hlk117856687]第四条 学术学位博士生导师上岗招生基本要求
1.全职在我校医学与生命科学相关学科学位授权点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年龄一般应在56周岁以下（以上岗招生当年1月1日为界，下同），招收直博生的指导教师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能够在学校规定基本学制内完整培养一届博士研究生。
2.具有教学科研并重型或科研为主型岗位的教授/研究员专业技术职务。
3.具备指导博士研究生的潜能，已完整培养过一届及以上硕士研究生，且所培养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无盲审和抽检不合格（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情况。
4.首次上岗招生前需经学校导师学院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首次上岗招生导师须与有完整指导一届博士研究生经验的导师组成导师小组共同指导。
[bookmark: _GoBack]5.以项目负责人主持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以上层次国家级科研项目或获批经费50万元以上国防军工国家级科研项目（不含一流学科、优势学科、省部共建、高水平大学建设、协同中心、名城名校、高水平医院等专项项目）；到账经费100万元以上的横向或纵向科研项目。在研项目是指根据申报书、任务书或项目合同要求，上岗招生当年仍在执行周期内（不含延期项目）。
横向科研项目实际到账经费总额按到账经费扣减约定外协费用后核定；横向课题项目执行期原则上按照同层次项目执行期执行（不含延期项目）。横向课题合同执行期少于认定的同层次项目执行期的，按照合同实际执行期执行。
[bookmark: _Hlk117836478][bookmark: _Hlk169788754]6. 围绕相关学科的前沿领域和国家需求，聚焦1-2个研究方向，取得国内外同行认可的系列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形式可以为学术论文、科研成果转化、科研成果奖或指导研究生成果等，其中，学术论文不含短篇论著、增刊论文、增版论文、文献综述、病例报告、meta分析、letter、comment、correction、notes等，论文以苏州大学、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或者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近五年需取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科院SCI分区一区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
（2）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科院SCI分区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其中，在中科院SCI分区二区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1篇。
（3）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科院SCI分区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并且取得下列成果之一：
①以第一完成人完成政策咨询报告1篇，并获得国家部委批示或采纳。
②以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1项（排名前五），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1项（排名前三），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1项（排名前二）。
③以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或中国研究生教育成果奖1项（排名前五），或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1项（排名前三），或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排名前二）。
④指导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获省级以上优秀学位论文1项，或指导研究生获省部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
⑤以第一完成人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并实现成果转化，到账金额达50万元及以上，且苏州大学、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或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为唯一专利权人。
[bookmark: _Hlk117842417][bookmark: _Hlk117838249]第五条 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上岗招生基本要求
[bookmark: _Hlk138855100]1.全职在我校医学与生命科学相关学科学位授权点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年龄一般应在57周岁以下。 
2.具有教学科研并重型或科研为主型岗位的副教授/副研究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3.首次上岗招生前需经学校导师学院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4.具备良好的科学研究能力，有明确的研究方向，科研经费充足，以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或一年内累计到账纵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10万元及以上。
学校新引进的（上岗招生年度的近三年内）特聘副教授可以使用学校科研启动经费申请上岗招收硕士研究生。
[bookmark: _Hlk141859138]5.聚焦相关研究方向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形式可以为学术论文、科研成果转化、科研成果奖或指导研究生成果等，其中，学术论文不含短篇论著、增刊论文、增版论文、文献综述、病例报告、meta分析、letter、comment、correction、notes等，论文以苏州大学、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或者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近五年需取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科院SCI分区二区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
[bookmark: _Hlk135746335][bookmark: _Hlk135745890][bookmark: _Hlk135746477][bookmark: _Hlk135746094]（2）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科院SCI分区学术期刊或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其中，在中科院SCI分区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1篇。
[bookmark: _Hlk135745869]（3）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并且取得下列成果之一：
[bookmark: _Hlk135747025]①以第一完成人完成政策咨询报告1篇，并获得省级及以上部委批示或采纳。
②以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1项，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1项（排名前五），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1项（排名前三），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三等奖1项（排名前二），或市厅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项（排名第一）。
③以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或中国研究生教育成果奖1项，或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1项（排名前五），或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排名前三）。
④指导学术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获省级以上优秀学位论文1项，或指导研究生获省部级学科竞赛二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
⑤以第一完成人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并实现成果转化，到账金额达20万元及以上，且苏州大学、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或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为唯一专利权人。
第六条 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上岗招生基本要求
1.在我校或与我校有稳定的科研或教学合作关系的单位工作，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从事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学位领域工作至少十年，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实务工作能力，年龄一般应在57周岁以下。
2.具备良好的科学研究能力，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以项目负责人承担在研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或一年内累计到账纵向、横向科研项目经费5万元及以上。
3.聚焦相关研究方向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形式可以为学术论文、科研成果转化、科研成果奖或指导研究生成果等，其中，学术论文不含短篇论著、增刊论文、增版论文、文献综述、meta分析、letter、comment、correction、notes等，论文以苏州大学、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或者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近五年需取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科院SCI分区学术期刊或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系列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
（2）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
（3）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并且取得下列成果之一：
[bookmark: _Hlk135837654]①以第一完成人完成政策咨询报告1篇，并获得市级及以上部委批示或采纳。
[bookmark: _Hlk122013513]②以第一完成人制定并获批国家或地方标准、行业或团体标准1份。
③以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1项，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项（排名前五），或市厅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1项（排名前三）。
④以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或中国研究生教育成果奖1项，或省部级教学成果奖1项（排名前五），或市厅级、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排名前三）。
⑤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获省级以上优秀学位论文1项，或指导研究生获省部级学科竞赛三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
⑥以第一完成人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并实现成果转化，到账金额达10万元及以上，且苏州大学、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或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为唯一专利权人。
第七条 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拟兼聘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者，兼聘类型需为同一学科领域。 
[bookmark: _Hlk135730085]第八条 导师上岗招生例外原则
1.人事关系例外原则
[bookmark: _Hlk167432873][bookmark: _Hlk169790877][bookmark: _Hlk169794081]在公共卫生相关学科领域内有重大创新性成果的知名专家、学者，具备正高级职称，与我校签订工作协议，可申请上岗招收博士研究生，经公共卫生学院同意、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提交学校审批。
在公共卫生相关学科学术界公认的知名专家、学者等，可申请上岗招收硕士研究生，经公共卫生学院同意、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提交学校审批。
2.年龄例外原则
[bookmark: _Hlk138854020]（1）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根据公共卫生学院学科发展需要，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可不受年龄限制，获批上岗招生资格后须实行双导师制组建导师小组进行招生。
（2）主持在研国家级或国防军工科研项目者，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可不受年龄限制。
[bookmark: _Hlk135733605][bookmark: _Hlk167432553][bookmark: _Hlk167431854][bookmark: _Hlk167440467]（3）已达学校停止招收研究生年龄、仍然保持科研活跃且培养质量一贯优良的在职导师，可以适当延长年龄招生，由本人申请、经公共卫生学院同意、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提交学校审批。获批上岗招生资格后，须实行双导师制组建导师小组进行招生。
3.专业技术职务例外原则
学校新引进的校优秀青年学者（讲师），前三年直接认定为具有上岗招收硕士研究生资格。
4. 科研项目要求例外原则
学校新引进的特聘教授，前三年直接认定为具有上岗招收博士研究生资格。
第三章 上岗招生申请程序 
第九条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研究生导师上岗招生申请程序如下：
[bookmark: _Hlk136354541][bookmark: _Hlk169793967]1.申请人根据上岗招生基本要求，向公共卫生学院提交上岗申请材料。
[bookmark: _Hlk135749823]2.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共卫生学院根据本实施细则对申请人材料进行严格审核，拟上岗招生导师名单及招生专业在本单位网站公示。鼓励实行导师上岗积分制，提出高于本实施细则的上岗招生基本要求。
[bookmark: _Hlk135750136]3.公共卫生学院将公示无异议的拟上岗导师名单报医学院进行复审，经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后在医学院网站公示。
4.医学院将拟上岗招生的研究生导师名单报送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5.当年度已上岗学术学位博士生导师，填写申请表后可直接纳入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上岗招生名单。
第十条  鼓励以导师组的形式招收、培养研究生。导师组成员均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专业学位）上岗的研究生导师。
第十二条 导师上岗于每年秋季学期进行。中科院SCI分区学术期刊以发表当年为准。 
第十三条 科研成果奖项等级以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认定为准。教学成果奖项等级以学校研究生院或教务处的认定为准。
[bookmark: _Hlk167436135]第十四条 如申请人提供不实材料，一经发现，终止上岗招生申请程序，并在二年内不得提出上岗招生申请；申请人在申请期间如出现师德失范、学术不端等行为，经查实，立即终止上岗招生申请程序；尚在师德失范和学术不端处理期间的人员，也不得提出上岗招生申请。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暂停上岗招生一年：
1.同一年度，导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校内抽检出现1-2篇“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停止其下一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2.同一年度，导师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校内抽检出现 1-2 篇“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停止其下一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bookmark: _Hlk135750293][bookmark: _Hlk167439032][bookmark: _Hlk167436110]3.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盲审出现1篇评阅结果存在2个及以上D的，暂停该导师有效申请上岗招收博硕士生资格一年；
4.近两年学位论文盲审评阅结果出现C、D篇数占比超过50%的导师，暂停该导师有效申请上岗招收博硕士生资格一年。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上岗招生资格直至符合条件：
1.对校外抽检出现1篇“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导师，停止其博硕士生招生资格，直至名下所有研究生完成学业且学位论文抽检中未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后，方可重新申请上岗招生。
[bookmark: _Hlk167439645]2.导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校内抽检累计出现3篇及以上“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停止其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直至名下所有博士生完成学业且学位论文抽检中未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后，方可重新申请上岗招生。
3.导师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校内抽检累计出现3篇及以上“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停止其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直至名下所有硕士生完成学业且学位论文抽检中未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后，方可重新申请上岗招生。
4.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盲审累计出现2篇评阅结果存在 2个及以上D的，取消该导师申请上岗招收博硕士生资格，直至名下所有研究生完成学业后方可重新申请上岗招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永久取消该导师研究生招生资格：
1.对校外抽检累计出现2篇及以上“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导师，永久取消其博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2.导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校内抽检累计出现6篇及以上“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永久取消其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3.导师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校内抽检累计出现6篇及以上“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永久取消其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4.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盲审累计出现3篇评阅结果存在2个及以上D的，永久取消该导师各类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存在其他不适合上岗招生的情况，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教育教学办公室负责解释。如学校出台新的相关导师上岗文件，对应条款按学校新文件执行。

苏州医学院
2024年10月30日

